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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房屋稅減半徵收之適用：平民住宅、國民住宅、

社會住宅、臨時工廠、特定工廠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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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文

首先，房屋稅減半徵收之相關規定情形如下：

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2項 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房屋稅減半徵收： 一、政府平價配

售之平民住宅。 二、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。 三、農會所有之自用倉庫

及檢驗場，經主管機關證明者。 四、受重大災害，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三成以上不及五成之

房屋。

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 17 條農產品批發市場之土地及房屋，減半徵收房屋稅、地價稅或田賦。

以下就相關名詞說明之：

• 一、平民住宅 其中，何謂平價配售之平民住宅，根據釋字第267號及臺財稅字第37639號、台

財稅第31337號函示：

1. 配售住宅每戶建坪不得超過12坪。

2. 合乎政府訂定配住人身分標準配售予平民而非標售者。

3. 平價住宅之售價不大於興建成本，其貸款興建之利息部分，由政府負擔者。

4. 政府配售予違建拆除戶之整建住宅。

• 二、國民住宅 國民住宅，係指由政府計劃，依下列方式，用以出售、出租、貸款自建或提供

貸款利息補貼，供收入較低家庭居住之住宅（國民住宅條例第2條(已廢止)）：

• 一、政府直接興建。 二、貸款人民自建。 三、獎勵投資興建。 四、輔助人民自購。

政府配售予違建拆除戶、攤販、災害戶、退役軍人、國軍遺族等之國民住宅，不得減半課徵房

屋稅（台財稅第31337號函）。因此，國民住宅原則與一般房屋相同，而無減半徵收適用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6%88%BF%E5%B1%8B%E7%A8%85%E6%A2%9D%E4%BE%8B%E7%AC%AC%2015%20%E6%A2%9D


• 三、社會住宅

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，專供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附屬設施（住宅法第3

條）。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，得予適當減

免。減免之期限、範圍、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之，並報財

政部備查。租稅優惠，實施年限為五年，其年限屆期前半年，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（住宅法

第22條）。因此，社會住宅房屋稅是否減半徵收則由地方政府決定。

• 四、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

• (一) 合法登記工廠 根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0條，工廠設廠完成後，應依本法規定申請登記，

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，始得從事物品製造、加工。因此，合法登記工廠，是指依工廠管理輔

導法完成工廠登記者。

• (二) 供直接生產使用 係指從事生產必須之建物、倉庫冷凍廠及研究化驗室等房屋，並不包括

辦公室、守衛室、餐廳等房屋在內。（高雄市稅捐稽徵處，2016）

• (三) 自有房屋 上述所稱「自有房屋」，應指符合下列規定者而言（財政部62/01/05台財稅第

30076號令）：

1. 工廠為公司或法人組織者，其房屋應為公司或法人本身所有。

2. 工廠為合夥組織者，其房屋應為合夥事業所有或依工廠設立登記規則（現行法為工廠管理

輔導法）登記工廠營業負責人本身所有。

3. 工廠如為獨資經營者，其房屋應為依工廠登記設立規則登記工廠營業負責人本身所有。

故以個人名義登記之建物，如係符合前述供該個人自己負責經營之獨資或合夥事業設立工廠登

記供直接生產使用者，房屋稅得適用減半徵收。如係出租供他人設立工廠登記，即使直接供生

產使用，仍無房屋稅減半徵收規定之適用。（高雄縣政府地方稅務局，2009）

• 五、補辦臨時工廠

中華民國97年3月14日前既有低污染之未登記工廠，其符合環境保護、消防、水利、水土保持

等法律規定者，於中華民國104年6月2日前，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繳交登記回饋金，申請補辦臨

時工廠登記（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4條）。按工輔法第34條規定，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臨時

工廠登記失效前，雖免依區域計畫法、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規定處罰，惟仍有違反各該規定

使用之事實，且「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」第15條亦規範該等工廠取得土地及建築

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前，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項變更等限制，故臨時登記工廠於臨時工廠登

記證明文件有效期間內，與合法登記之工廠有別，尚難謂其屬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2項第2款所

稱「合法登記之工廠」。（台財稅字第10200013360號）

• 六、特定工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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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，得向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，有效期限至

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

20年止。依「特定工廠登記辦法」取得特定工廠登

記者，於有效期間內，雖得不受土地使用及建築法

規之相關處罰，並得准予接水、接電及使用，但仍

須取得土地及建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，才可依相

關規定申請登記為合法工廠，如僅取得特定工廠登

記，係處於未登記工廠受政府納管輔導成為合法工

廠階段，與房屋稅條例所稱合法登記之工廠有別，

仍應依實際使用情形(工廠)按營業用稅率（3%）課

徵房屋稅。（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，2022）（參台

財稅字第11104592360號函）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
